

【範例】
黎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歇業事實認定申請人名冊暨委任書
	編號
	姓  名
	電   話
	地     址
	簽章

	01
	王大明
	3364523
	桃園市經國路5號
	王大明

	02
	高一飛
	3354321
	桃園市南平路12號
	高一飛

	03
	趙億萬
	3321234
	桃園市永安路1052號
	趙億萬

	
	
	
	
	

	
	
	
	
	

	
	
	
	
	

	
	
	
	
	

	
	
	
	
	

	
	
	
	
	

	
	
	
	
	

	受任人
	趙億萬
	3321234
	桃園市永安路1052號
	趙億萬


茲因申請黎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歇業事實認定案件委任趙億萬為代理人，有代為該案件一切行為之權。

此致　　桃園市政府

委任人：王大明等3人（如名冊）

受任人：趙億萬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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